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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 議 員 ：  
 
 

《 2 0 0 3 年 業 主 與 租 客 (綜 合 )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 
委 員 會  

 
 

 得 悉 在 2 0 0 4 年 3 月 1 0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

參 閱 了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就 收 樓 程 序 所 擬 備 的 時 間 圖 表 ， 並 表

示 希 望 知 道 為 何 在 租 客 並 無 提 交 反 對 通 知 書 的 情 況 下 ， 法 庭 在

申 請 階 段 仍 需 時 1 1 天 ， 以 及 在 第 二 階 段 ， 仍 需 另 外 1 0 天 時 間

才 能 作 出 收 樓 令 。 各 委 員 亦 要 求 司 法 機 構 考 慮 進 一 步 簡 化 有 關

程 序 。 司 法 機 構 現 就 上 述 事 項 作 覆 如 下 ：  

 

申 請 階 段 ： 1 1 天  

 

2 .  在 提 交 反 對 通 知 書 的 時 限 屆 滿 後 ， 申 請 人 可 根 據 《 土

地 審 裁 處 規 則 》第 1 5 條 提 出 申 請 ，請 求 法 庭 在 無 反 對 的 情 況 下

作 出 判 決 。 《 土 地 審 裁 處 規 則 》 第 1 5 ( 2 ) 條 規 定 ， 申 請 人 須 呈 交

一 份 附 有 證 據 的 申 請 表 。 有 關 證 據 包 括 租 約 、 欠 租 詳 情 、 差 餉

通 知 書 ， 以 及 管 理 費 和 電 費 等 通 知 書 。 審 裁 處 登 記 處 人 員 在 收

到 申 請 表 後 ， 會 查 看 答 辯 人 是 否 真 的 從 未 提 交 反 對 通 知 書 ， 核

對 所 提 交 的 證 據 ， 以 及 核 實 原 訴 申 請 書 是 否 已 經 送 達 對 方 。 當

一 切 文 件 備 妥 後 ， 有 關 檔 案 便 會 送 交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作 最 後 核 對

及 批 註 。 其 後 ， 申 請 人 會 獲 發 函 告 知 審 裁 處 已 在 租 客 無 反 對 的

情 況 下 作 出 命 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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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現 時 ， 在 沒 有 反 對 的 情 況 下 而 作 出 判 決 的 收 樓 案 件 數

目 相 當 於 經 聆 訊 而 獲 處 理 的 收 樓 案 件 數 目 的 八 倍 ， 而 實 際 的 處

理 時 間 平 均 約 為 1 0 天。我 們 現 正 致 力 進 一 步 重 整 工 序 及 重 新 調

配 內 部 人 手 ， 以 期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能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。 如 案 件 量 能

保 持 穩 定 ，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將 平 均 處 理 時 間 縮 短 至 7 天 。  

 

處 理 階 段 ： 1 0 天  

 

4 .  申 請 人 在 履 行 《 實 務 指 示 》 1 6 . 4 的 規 定 後 ， 可 向 審 裁

處 提 交 申 請 ， 請 求 准 予 發 出 管 有 令 狀 。 此 項 申 請 會 先 由 土 地 審

裁 處 法 官 的 書 記 處 理 。 他 們 既 需 翻 查 有 關 檔 案 以 確 定 法 庭 並 無

發 出 任 何 擱 置 執 行 的 命 令 ， 亦 需 核 對 申 請 書 上 的 資 料 。 在 核 查

工 作 完 成 後 ， 申 請 人 的 檔 案 便 會 呈 交 土 地 審 裁 處 法 官 。 若 法 官

信 納 申 請 合 乎 規 定 ， 便 會 給 予 許 可 。  

 

5 .  其 後 ， 審 裁 處 會 以 函 件 告 知 申 請 人 法 庭 已 給 予 許 可 。

此 時 ， 申 請 人 便 須 繳 交 執 行 命 令 的 按 金 。 這 方 面 需 時 長 短 完 全

取 決 於 申 請 人 何 時 付 款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申 請 人 會 在 數 天 之 內 繳 交

按 金 ， 而 這 數 天 時 間 實 際 上 已 佔 去 該 1 0 天 處 理 期 的 部 份 時 間 。

在 申 請 人 支 付 按 金 後 ， 管 有 令 狀 就 會 發 出 ， 而 審 裁 處 亦 會 將 經

簽 署 的 令 狀 送 交 執 達 主 任 執 行 。   

 

6 .  由 於 此 階 段 涉 及 多 項 步 驟 ， 我 們 認 為 縮 短 處 理 時 間 的

空 間 不 大 。  

 

考 慮 中 的 其 他 簡 化 收 樓 程 序 的 措 施  

 

7 . 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一 直 考 慮 其 他 有 助 縮 短 在 審 裁 處 進

行 收 樓 程 序 所 需 時 間 的 措 施 。 但 是 ， 這 些 措 施 若 要 付 諸 實 行 ，

可 能 涉 及 對 《 土 地 審 裁 處 規 則 》 作 出 修 訂 。  

 

8 .  我 們 曾 與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商 討 ， 就《 2 0 0 3 年 業 主 與

租 客 ( 綜 合 ) ( 修 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提 交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的 可

能 性 。 有 關 修 訂 建 議 是 將 張 貼 通 知 書 的 要 求 提 前 至 申 請 階 段 ，

即 規 定 業 主 在 向 審 裁 處 提 交 申 請 時 ， 即 須 在 有 關 處 所 的 正 門 張

貼 申 請 通 知 書 ， 其 目 的 是 要 使 佔 用 處 所 的 訴 訟 方（ 包 括 分 租 客 ）

得 以 及 早 獲 悉 申 請 人 正 在 進 行 收 樓 程 序 ， 以 便 作 出 其 認 為 需 要

的 行 動 。 若 此 修 訂 建 議 予 以 實 施 ， 則 《 實 務 指 示 》 1 6 . 4 所 規 定

（ 即 需 連 續 三 天 張 貼 通 知 書 ） 的 時 間 便 可 以 縮 短 ， 以 進 一 步 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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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收 樓 的 程 序 。 我 得 悉 此 建 議 已 於 2 0 0 4 年 2 月 1 6 日 的 法 案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。 不 過 ，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最 近 告 知 司 法 機 構

政 務 處 謂 他 們 認 為 建 議 的 修 訂 不 屬 有 關 條 例 草 案 註 的 詳 題 範 圍

內 。  

 

9 .  無 論 如 何 ，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已 作 出 指 示 ， 《 土 地 審

裁 處 規 則 》 應 在 整 體 上 予 以 檢 討 。 在 檢 討 進 行 後 ， 司 法 機 構 便

會 在 適 當 時 候 就 該 規 則 提 出 我 們 認 為 適 當 的 修 訂 ， 包 括 上 文 第

8 段 所 述 的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
 

 

 

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徐 志 強  

 

 

 

 

 

2 0 0 4 年 3 月 2 9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修訂《 業 主 與 租 客 (綜 合 )條 例 》 第 IV 及 第 V 部 ， 以 及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的 條 例

草 案 。  


